关于举办常州市中小学音乐教师戏曲培训班的通知
各辖市、区教研室、局属中小学：

 为了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改革，并为高中实施新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，提高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业务和教学能力，经研究，定于2005年7月5—7日举办常州市中小学音乐教师戏曲培训班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培训内容

1、中国戏曲的基本特征


2、中国戏曲的表演程式与行当


3、京剧艺术


4、江苏剧种


5、戏曲实践


6、小戏、小品、课本剧创作

二、培训时间、地点


2005年7月5日上午8:00到常州市文艺学校报到。

三、培训人员


各辖市、区音乐教研员，中小学音乐教师（全员培训）。

四、经费


1、参加培训的教师需交培训费100元，回单位报销。


2、辖市、武进区的教师差旅费回单位报销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教育教研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5年6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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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市、区学校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